
住宿条款和条件  Business Hotel Shell（贝壳商务酒店） 

 
  

（适用范围）  

第一条 酒店与客人签订的住宿合同及相关合同应符合本条款的规定，本条款未规定的事项应符合法律法规或一般

惯例。  

2. 尽管有前款规定，博物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惯例的范围内签订了特别合同时，应以特别合同为准。  

  

（住宿合同申请书）  

第 2 条 拟与酒店申请住宿合同的人应将以下事项通知酒店。  

（１） 客人姓名  

（２） 住宿日期和预计抵达时间  

（３） 住宿费（原则上以附表中规定的基本住宿费为准）  

（４） 其他本酒店认为必要的事项  

2. 如果客人在住宿期间要求延长其住宿时间超过前款第（2）项规定的日期，则在提出该请求时，应视为申请新

的住宿合同。  

  

（签订住宿合同等）  

第 3 条 住宿合同在接受前条规定的申请时视为已经成立。 但是，如果证明酒店不接受申请，则不适用。  

２ 根据前款规定订立住宿合同时，请客人在酒店指定的日期之前，在基本住宿费的范围内支付住宿押金，该

押金涵盖整个住宿期间（如果住宿时间超过 3 天，则为 3 天）。  

３ 押金应首先用于客人应支付的住宿费，如果适用第 6 条和第 17 条的规定，押金应按照取消费用的顺序计

算，然后是赔偿，剩余的金额（如有）应按照酒店规定的方式退还。  

４ 如果客人未能按照第 2 款的规定在酒店指定的日期之前支付押金，则住宿合同将失效。 但是，只有当酒店

在指定支付押金的截止日期时已通知客人时，这才适用。  

  

（不需要支付申请费的特殊合同）  

第四条 虽有前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馆在合同订立后，可以接受不需要支付同款规定的申请费的特别合同。  

2.如果酒店在接受住宿合同申请时未要求支付前条第 2 款规定的申请费，或未指定支付申请费的截止日期，则

视为已接受前款规定的特殊合同。  

  

（拒绝签订住宿合同）  

第 5 条 在下列情况下，酒店不得接受住宿合同的订立。  

（１） 当住宿申请不符合这些条款和条件时。  

（２） 当房间因满员而无法提供时。  

（３） 当认为寻求住宿的人可能以违反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或良好道德的方式行事时;  

（４） 当寻求住宿的人可以清楚地被识别为携带传染病时;  

（５） 当客人被要求承担与住宿有关的不合理负担时;  

（６） 因自然灾害、设施故障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而无法提供住宿时。  

（７） 当认为寻求住宿的人可能会因醉酒等原因给其他客人带来麻烦时。  

（８） 如果寻求住宿的人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公司或组织，或其关联方，或其他反

社会势力（以下简称  

         它被称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反社会势力”。 如果是。  

（９） 当寻求住宿的人是其业务活动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反社会势力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时。  

（10） 当寻求住宿的人是公司，并且其中一名官员属于反社会势力（例如有组织犯罪集团）时。  

（11） 当寻求住宿的人的行为方式给其他客人带来重大不便时。  

（12） 如果寻求住宿的人张贴了财产或对其雇员提出暴力要求;  

（13） 当它属于县令等明确规定的情况时。  

  



（客人取消合同的权利）  

第 6 条 客人可以通过通知酒店解除住宿合同。  

２ 住宿客人因住宿客人的原因全部或部分取消住宿合同时（酒店根据第 3 条第 2 款的规定要求支付申请费，

且客人在支付前取消了住宿合同的情况除外）。 将按照附表的规定收取罚款。 但是，如果酒店签订了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特殊合同，则只有在酒店通知客人在接受特别合同时取消住宿合同时支付取消费用的义

务时，才适用。  

３ 如果客人未在住宿日期的下午 6 点之前到达（如果客人已提前通知客人，则在预计抵达时间后 3 小时）未

通知客人，酒店可能会将住宿合同视为客人已取消。  

  

（酒店解除合同的权利）  

第 7 条 在下列情况下，酒店可以解除住宿合同。  

（１） 当认识到客人的行为可能违反其住宿的法律法规、公共秩序或良好道德的规定时，或者当他或她

被确认有此类行为时;  

（２） 当可以清楚地发现客人携带传染病时;  

（３） 当客人被要求承担与住宿有关的不合理负担时;  

（４）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酒店无法提供住宿时。  

（５） 在床上吸烟、使用消防设备等恶作剧，以及酒店使用规则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仅限于防火所需的那些。 当您不遵守  

（６） 如果客人有以下任何一种原因，住宿合同将被取消。 （预订后，或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该事实，我们将拒绝使用。 b） 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反社

会势力  

b） 如果公司或其他组织的业务活动受到反社会势力（如有组织犯罪集团）

的控制，c） 如果公司及其管理人员属于反社会势力（如有组织犯罪集团）

类别的人，d） 如果客人的行为方式对其他客人造成重大不便;  

e） 对酒店或其员工提出暴力要求时;  

（７） 如果发生暴力、恐吓、敲诈勒索、恐吓不合理的要求或类似行为，酒店将立即被拒绝。 此外，我们

将拒绝那些过去犯下类似行为的人。  

（８） 如果发现难以确保使用酒店的人的安全，例如精神或身体虚弱或因化学品等而失去自我，或对其

他客人存在危险、恐惧或焦虑的风险，酒店将立即拒绝使用酒店。  

（９） 如果在酒店或客房内大声喊叫、唱歌、打扰行为或任何其他行为对他人造成任何厌恶或不便，或

者有任何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行为，我们将立即拒绝使用。  

（１０） 如果有任何其他与上述项目类似的行为，我们将拒绝使用它。  

2.如果酒店根据前款规定解除了住宿合同，则酒店无权向客人收取客人尚未接受的任何住宿服务的费用。  

 （住宿登记）  

第 8 条 住宿客人必须在住宿当天或住宿日期前一天在本酒店指定的地点登记以下项目。  

（１） 宿泊客の氏名・生年月日・性别・住所及び职业  

（２） 如果是外国人，国籍、护照号码、入境口岸和入境日期;  

（３） 出发日期和预计出发时间  

（４） 其他本酒店认为必要的事项  

  

（客房入住时间）  

第九条 客人可于下午 3时至次日上午 10时使用本酒店客房。 但是，如果客人连续入住，则客人可以全天占用房

间，但抵达和离开的日子除外。  

2.尽管有前款规定，酒店仍可允许在同一款规定的时间以外使用客房。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收取额外费用。  

  

  

（遵守使用条款）  

第 10 条 客人必须遵守酒店在酒店制定的使用条款。  

  

（营业时间）  



第十一条 酒店主要设施的营业时间按附表规定，其他设施的详细营业时间将在提供的餐具、各场所介绍、客房服务

目录等中公布。  

2. 如有必要或不可避免，前款规定的时间可以临时更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方法通知您。  

  

（费用支付）  

第 12 条 住宿客人应支付的住宿费等的明细应与附表所示。  

2. 即使客人在酒店为客人提供房间并可供使用后不自愿入住酒店，也应收取住宿费。  

  

（博物馆责任）  

第 13 条 对于因履行住宿合同及相关合同而给客人造成的损失，或因不履行住宿合同和相关合同而给客人造成的任

何损害，酒店应予以赔偿。 但是，如果不是由于酒店的原因，则不适用。  

    2 酒店已获得消防部门颁发的防火标准检验证书，为了应对灾害，我们购买了旅馆责任保险。  

  

第十四条 酒店无法向客人提供合同规定的房间时，经客人同意，酒店应尽可能安排其他同标准住宿。  

2. 尽管有前款规定，如果酒店无法安排其他住宿，酒店应向客人支付相当于住宿费的赔偿费，赔偿费应适用于

损害赔偿金额。 但是，如果没有可归咎于酒店无法提供房间的原因，则不会支付赔偿费。  

  

（客人行李或个人物品的存放）  

第 15 条 如果客人的行李在入住前到达酒店，酒店应负责保管，并在客人入住时将行李交给酒店指定的地点。  

２ 如果客人退房后，客人的行李或物品遗落在酒店，并且行李或个人物品的所有者被识别，酒店应联系所有

者并询问指示。 但是，如果没有所有者的指示或无法确定所有者的身份，它将被保存 7 天，包括发现之日，

然后处理或交付给最近的警察局。  

３ 在前两款的情况下，酒店对客人的行李或物品的保管责任应符合前条第 1 款的规定（第 1 款）和同条第 2 

款的规定（如果是第 2 款）。  

  

第 16 条（交存）   

如果客人存放在前台的零件、现金或贵重物品丢失、破损或其他损坏，酒店应赔偿客人的损失，但不可抗力的情况除

外。  

      但是，对于现金和贵重物品，酒店将要求申报现金和贵重物品的种类和价值，并将赔偿最高 150,000 日元的损

失。  

    2.由于酒店的疏忽，客人带入酒店的货物或贵重物品未存放在前台时，如果丢失，酒店应赔偿酒店最高 150,000

日元。  

  

（停车责任）  

第十七条 客人使用酒店停车场时，无论车钥匙是否存放，酒店都将借出车位，发生盗窃或事故时，酒店不负责车辆

的管理。  

  

  

（客人的责任）  

第 18 条 因住宿客人的故意或过失而给酒店造成损害的，住宿客人应赔偿酒店造成的损失。 

第 19 条 使用本酒店自有的自行车时发生的事故，本酒店概不负责。 

  

別表第１ ： 宿泊料金等の算定方法（第２条第 1 項、第 3 条 3 項）  

  

区   内容  

  

  

  

   

住宿费  

  

1. 基本住宿费（房费）  

2. 服务费（包含在基本住宿费中）  



  

   

别表第 2 ： 违约金（第 6 条第 2 项）  

  

  

客人应支付的总金额  

  

   

附加税  

  

3. 食品、饮料和其他使用费  

4. 服务费（包含在使用费中）  

 税  

  

5. 消费税 

 

收到终止通知的日期  

 ~

当天前 3 天  

  

  

4~7 天前  

  

  

8~9 天前  

  

  

10~14 天前  

  

 

与基本房费的比例  

  

100%  

  

50%  

  

30%  

  

20%  


